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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： 

      為扎實推進商業活動的反腐敗和反賄賂和防止敲詐勒索的工作，加強企業內控機制，做 
      到誠實守信，樹立以守法誠信、優質服務為核心的經營理念，結合公司的實際情況，強化制

      度監督，推進制度反腐，加強對易發多發腐敗的重點環節、重點部位職務人員的監督、管理

      力度，確保治理商業賄賂承諾制，嚴格遵循公平競爭規則，引導公司管理人員及相關利益團

      體（如客戶、供應商等）依法辦事，誠實守信，自覺抵制見利忘義、損公肥私、不講信用、

      欺騙欺詐等消極腐敗現象，樹立企業良好形象，制定本規定。 

2.0 範圍： 

2.1 在公司範圍內從事物料採購、委外加工、設施工程、業務銷售、設備採購和維護、質量

監督等經濟活動以及人、財、物管理過程中適用本規定。 
2.2 所有與公司有業務來往的客戶、供應商、服務商、承包商也在本規定管制範圍內。 

3.0 作業內容： 

3.1 在重點環節、重點部位人員實行預防商業賄賂承諾制，重要職務人員個人向公司簽訂《反貪

污/反敲詐勒索承諾書》。 
3.2 所有與公司有業務來往的客戶、供應商、服務商、承包商也必須向我司簽訂一份《供應商反

賄賂/反腐敗承諾書》。 
3.3 公司財務部作為預防商業賄賂承諾制的監督管理部門，其主要職責是： 

3.3.1 遵照國家有關政策、法律、法規和規章制度開展公司治理商業賄賂工作。 
3.3.2 依法行使紀檢監察的職責。 
3.3.3 加強對重要部位、重要環節人員廉潔從業的監督與管理。 
3.3.4 貫徹落實《反貪污/反敲詐勒索承諾書》，加強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及敲詐 勒索，

堅持標本兼治，完善制度建設，對重要部位、重要環節人員廉潔從業情況進行真實記

錄。 
3.3.5 負責對公司執行本辦法的情況進行跟蹤監督檢查。 

3.4 承諾人/公司應遵循以下責： 
3.4.1 嚴格履行在承諾書所承諾的內容。 
3.4.2 禁止任何形式的商業賄賂和敲詐勒索行為。 
3.4.3 自覺接受預防商業賄賂監管部門（財務部）的管理。 
3.4.4 若違反承諾，服從監督管理部門按有關規定處理。  

3.5 在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工作中，公司財務部門與相關部門應加強資訊溝通、互相配合。 
3.6 開展反賄賂/反腐敗和敲詐勒索活動主要做好以下工作。 

3.6.1 建立治理商業賄賂領導機構，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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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2 設立預防商業賄賂工作舉報箱，並公佈舉報電話。 
3.6.3 在落實反賄賂/反腐敗的過程中，由公司財務部門到其它部門進行明查暗訪，及時瞭

解預防商業賄賂的苗頭，研究開展預防商業賄賂的對策和措施。 
3.6.4 開展調查研究，掌握腐敗行為和商業賄賂的特點、規律，在教育、制度、監督等有

效預防方面研究提出具體的對策和措施，及時解決苗頭性和傾向性問題。 
3.7 及時處理預防商業賄賂和防止敲詐勒索工作中發現的問題。各部門在開展預防商業賄賂和防

止敲詐勒索工作中，對發現存在的違紀違規問題，要及時制止或處理並向有關部門通報情

況，涉嫌犯罪的應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。 
3.8 公司各單位應當加強對重要職務人員的管理，並將其執行《承諾書》的情況作為考察、考核

的重要內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據。 
3.9 公司財務部門依據職責許可權，對本辦法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，並對不履行重要職務人

員《承諾書》的行為進行處理或者提出處理建議。 
3.10 對公司重要職務的人員違反本規定的，應當根據違反行為的情節輕重，依照有關規定給予

相應的處理。 
3.11 對與本公司經濟活動往來的公司人員違反《供應商反賄賂/反腐敗承諾書》的，堅決取消其

供應商、服務商資格，構成商業賄賂（行賄）和防止敲詐勒索犯罪的交由司法機關追究刑

事責任。 
3.12 公司鼓勵員工及有業務來往的公司檢舉揭發腐敗行為，檢舉的受理、調查等各個環 節，必

須嚴格保密，嚴禁洩露檢舉人的姓名、部門、公司名稱等情況，嚴禁將舉報情況透露給 被
舉報人或者部門，調查核實情況時，不得出示檢舉材料原件或者影本，不得暴露檢舉人，

對匿名的檢舉書信及材料，不得鑒定筆跡，檢舉材料不得隨意對外借閱。 

4.0 參考文件: 

無。 

5.0 使用表單： 

無。 

 


